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单月销售同增三成，房企格局继续分化 

 2023 年 4 月房企销售数据点评 

事件描述： 

克而瑞发布 2023 年 4 月房企销售情况，TOP100 房企销售持续改善，1-4 月累计

销售金额同比上升 8.7%，较前 3 月增速加快 6.5pct；4 月单月销售金额同比上升

30.4%。 

事件评论: 

百强房企销售改善延续，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速加快。4 月单月销售方面，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金额、销售面积分别为 0.64 万亿元、0.33 亿平方米，分别

环比下降约 14.7%、23.3%。与前 3 月相比，百强房企单月销售略有下滑；但与

去年同期相比，销售情况改善延续，销售金额及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30.4%及

2.2%。累计销售方面，2023年 1-4月 TOP100房企实现销售额 2.31万亿元，同比

增长 8.7%（2023 年前 3 月：增长 2.2%）；实现销售面积 1.31 亿平方米，同比下

降 5.1%（2023 年前 3 月：下降 7.3%），累计降幅继续收窄。随着供需政策继续

发力及市场预期边际改善，行业销售或有望进一步回暖。 

各规模房企表现分化继续，大型房企销售增长较快。房企表现上，各规模房企

单月销售继续上升，大型（累计销售额前 10名）、中型（累计销售额 11-50名）、

小型（累计销售额 51-100 名）房企分别同比上升 39.8%、28.1%、14.8%。累计

销售额方面，截至 2023 年 4 月末，大型、中型房企累计同比分别上升 17.3%、

8.3%，小型房企累计同比下降 9.8%，各规模房企间分化继续。2023 年 1-4 月累

计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保利置业（+229%）、国贸地产（+135%）、越秀地产

（+114%）、华发股份（+106%）、中国恒大（+102%）。 

地方改善政策持续推进，顶层会议再提推动建立行业发展新模式。4 月地方政策

持续关注促进市场需求释放，如北京房山区拟试点“一区一策”或有望使政策

更具针对性，亦为后续其他城市跟进提供参考。其他地方政策包括：1）提升住

房公积金使用效率，如南京公积金提取实现跨行实时支付，安徽淮北、宿州两

市拟签订公积金互认互贷协议等。2）房票安置持续推进，如南昌四个中心城区

全面推行房票安置等。3）进一步激发潜在购房需求，如杭州钱塘区、临平区相

继放宽限购政策，及放宽户籍限制；武汉经开区给予来区工作大学生购房补贴

等。4 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房住不炒、满足刚需刚改住房需求、持续推进

保交楼的政策方向仍与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紧密相关。 

投资建议： 

4 月，供需政策持续发力带动百强房企销售逐步回升。在销售复苏和房地产开工

情况有所好转的影响下，购房者预期有所回升，为行业整体的销售复苏提供了

一定支撑。从结构上看，各城市销售复苏进度仍存在一定差异，在热点城市具

备资源禀赋的房企或将更具竞争优势。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调控政策存不确定性；公司销售结算或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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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瑞发布 2023 年 4 月房企销售情况，TOP100 房企销售持续改善，1-4 月累计

销售金额同比上升 8.7%，较前 3月增速加快 6.5pct；4月单月销售金额同比上升

30.4%。 

百强房企销售改善延续，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速加快。4 月单月销售方面，

TOP100房企单月销售金额、销售面积分别为 0.64万亿元、0.33亿平方米，分别

环比下降约 14.7%、23.3%。与前 3 月相比，百强房企单月销售略有下滑；但与

去年同期相比，销售情况改善延续，销售金额及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30.4%及

2.2%。累计销售方面，2023 年 1-4 月 TOP100 房企实现销售额 2.31 万亿元，同

比增长 8.7%（2023 年前 3 月：增长 2.2%）；实现销售面积 1.31 亿平方米，同

比下降 5.1%（2023 年前 3 月：下降 7.3%），累计降幅继续收窄。随着供需政

策继续发力及市场预期边际改善，行业销售或有望进一步回暖。 

图 1：2023 年 1-4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额同比增

长约 8.7% 

 图 2：2023 年 4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额同比上升

约 30.4%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图 3：2023 年 1-4 月 TOP100 房企累计销售面积同比

下降约 5.1% 

 图 4：2023 年 4 月 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面积同比上

升约 2.2%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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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销售面积（亿平） 同比（右轴）

-100%

-50%

0%

50%

100%

150%

0.0

0.2

0.4

0.6

0.8

1.0

1.2

2
0

2
0
/0

2

2
0

2
0
/0

4

2
0

2
0
/0

6

2
0

2
0
/0

8

2
0

2
0
/1

0

2
0

2
0
/1

2

2
0

2
1
/0

2

2
0

2
1
/0

4

2
0

2
1
/0

6

2
0

2
1
/0

8

2
0

2
1
/1

0

2
0

2
1
/1

2

2
0

2
2
/0

2

2
0

2
2
/0

4

2
0

2
2
/0

6

2
0

2
2
/0

8

2
0

2
2
/1

0

2
0

2
2
/1

2

2
0

2
3
/0

2

2
0

2
3
/0

4

单月销售面积（亿平） 同比（右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3 / 10 

 

各规模房企表现分化继续，大型房企销售增长较快。房企表现上，各规模房企

单月销售继续上升，大型（累计销售额前 10 名）、中型（累计销售额 11-50

名）、小型（累计销售额 51-100 名）房企分别同比上升 39.8%、28.1%、14.8%。

累计销售额方面，截至 2023 年 4 月末，大型、中型房企累计同比分别上升

17.3%、8.3%，小型房企累计同比下降 9.8%，各规模房企间分化继续。2023 年

1-4 月累计销售额增速较快的房企为保利置业（+229%）、国贸地产（+135%）、

越秀地产（+114%）、华发股份（+106%）、中国恒大（+102%）。 

图 5：各规模房企表现分化继续，大型房企销售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地方改善政策持续推进，顶层会议再提推动建立行业发展新模式。4 月地方政

策持续关注促进市场需求释放，如北京房山区拟试点“一区一策”或有望使政

策更具针对性，亦为后续其他城市跟进提供参考。其他地方政策包括：1）提升

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如南京公积金提取实现跨行实时支付，安徽淮北、宿州

两市拟签订公积金互认互贷协议等。2）房票安置持续推进，如南昌四个中心城

区全面推行房票安置等。3）进一步激发潜在购房需求，如杭州钱塘区、临平区

相继放宽限购政策，及放宽户籍限制；武汉经开区给予来区工作大学生购房补

贴等。4 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房住不炒、满足刚需刚改住房需求、持

续推进保交楼的政策方向仍与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紧密相关。 

  

17%

40%

8%

28%

-10%

15%

-20%

-10%

0%

10%

20%

30%

40%

50%

1-4月累计同比 4月单月同比

1-10名总销售额 11-50名总销售额 51-100名总销售额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4 / 10 

 

表 1：4 月地方改善政策持续推进，顶层会议再提推动建立行业发展新模式 

时间 城市/部门 政策概述 

2023-04-03 合肥 

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经研究，2021 年 4 月 14 日施行的《关于新建商品

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有关事项的通知》需继续实施，新建商住房公证摇号政

策延长 3 年。 

2023-04-04 大同 
大同市正式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包括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额度

由 80 万元提高至 100 万元、提高多子女家庭的最高可贷额度等方面。 

2023-04-06 南京 

南京住房公积金中心完善了业务系统功能，实现了公积金提取的跨行实时支

付。缴存职工通过柜面和“南京公积金”APP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时，不再局

限于住房公积金缴存银行卡，可以任意选择 21 家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的 I

类卡作为收款卡，资金实时到账。 

2023-04-06 西藏 
《若干政策》明确，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购买住房的，可先提取本人及配

偶账户缴存金额并留足贷款金额要求的余额后，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2023-04-10 泉州台商区 

《措施》对新落户台商区人员，购买本区新建(一手房)商品住房，最高给予五万

元一次性补助。该措施适用于措施发布生效期内首次将户籍登记于本辖区内的

创业、就业及居(租)住人员。措施自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开始执行，有效期三

年。 

2023-04-10 福州 
2021 年 5 月 31 日后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符合现行生育政策），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的，给予所缴纳契税 100%的一次性购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6 万元。 

2023-04-10 常州 

《通知》提到，二孩家庭、三孩家庭在可贷额度基础上分别增加 20 万元、30 万

元，不受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规定的单人 60万元、二人及以上 90万元的贷

款最高限额的限制。 

2023-04-10 周口 

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将放宽购房提取时限。将持不动产权证和持备案的购房

合同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年限由一年或以内统一调整为三年以内。同

时，放宽购房提取范围。将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范围放宽至“直系亲属（配偶、

父母、子女）”。 

2023-04-11 北京房山区 

多子女家庭和职住平衡家庭购房支持政策按照“一区一策”的方式由房山区试

点，相关内容报请市委、市政府同意试点推进，下一步需争取人行营管部和住

建部同意。 

2023-04-11 安阳 

夫妻双方均在安阳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足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

最高贷款额度为 70 万元；夫妻一方或单身人员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

高贷款额度为 60 万元。 

2023-04-11 安徽 

淮北市与宿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共同商讨签订互认互贷合作协议。协议签订

后，宿淮两地缴存职工将享受购房地同城化待遇，取消了两市住房公积金异地

购房贷款的户籍和工作地限制，为更多职工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2023-04-12 韶关 
广东韶关上调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一人申请最高贷款额度为 35

万元，两人及以上共同申请最高贷款额度为 60 万元。 

2023-04-12 漳州 

漳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动态调整机制的

通知，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率回落至 85%或以下，将双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 80 万元。 

2023-04-13 合肥 

合肥就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征求意见。包括缴存人购买合肥市（含四县

一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

首付款。其中，提取额度不超过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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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3 南昌 

根据《通知》，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不含南昌高新

技术开发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四个中心城区范围内，国有和集体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全面推行房票安置。房票使用期限自出票之日起至商品房买卖

合同签订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3-04-13 杭州钱塘区 

杭州钱塘区放宽限购。其中已经把钱塘区的白杨、义蓬、新湾、临江、前进等

街道归为限购放宽圈。这意味着，在整个钱塘区购房，外地户籍只需 1个月社保

即可购买钱塘区新房或二手房，本地户籍无需社保。 

2023-04-13 杭州 

杭州放宽户籍政策。对已在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 35 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大专学

历毕业生，可在市区办理落户；45 周岁以下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可按“先落户后

就业”的原则，在市区办理落户。 

2023-04-17 泉州 

福建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继续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

持政策的通知：继续降低贷款首付比例，职工家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买首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20%；同时，继续提高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 

2023-04-18 杭州 

杭州市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普通自住住房，且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

款额度可按家庭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浮 20%确定。本贷款额度上浮政策与其他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使用。杭州市多子女家庭无房租赁住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限额可按规定额度标准上浮 50%确定。 

2023-04-18 鹤壁 

购买二套住房，双方正常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 60 万元，单方正

常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 50 万元。同时，购买首套住房首次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和缴存时间系数限制。 

2023-04-19 绍兴上虞区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日前出台 13 条优化生育政策。住房保障方面，新政明确对无

房户或现自有房人均面积不超过 30 平方米的三孩家庭，购买商品房时一次性发

放 30 万元房票。三孩家庭公积金可贷额度允许上浮 30%等。 

2023-04-21 最高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其中明确，在房屋

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

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 

2023-04-21 永城 

河南永城对依法生育、抚养多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家庭，在永城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最高额度在永城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

度基础上提高 10 万元。 

2023-04-23 杭州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日前放宽了限购政策，将临平街道加入临平区限购放宽区域。结

合去年当地已将另外七个镇街列入限购放宽区域，这意味着外地户籍只需 1个月

社保即可购买该区新房或二手房。 

2023-04-24 绍兴新昌 

被征收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原则上按照住宅房屋按评估比准价乘以被征收房屋

建筑面积作为基数，国有土地上的给予 35%奖励（集体土地上的给予 30%奖

励），计入房票。 

2023-04-24 河南 

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在郑州市区内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额度由原来

的 80 万元、60 万元统一调整为 100 万元。首套或二套住房、夫妻双方缴存或单

方缴存不影响最高贷款额度。 

2023-04-25 长沙 
《若干政策》提出，鼓励购车购房等大宗消费；明确稳定房地产领域投资，支

持房地产项目和参建企业、材料供应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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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5 宿州 

在展会政策期间，凡是刚性需求的个人购买的市区首套新建商品住房、改善性

需求的个人购买的市区第二套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上的，按

照 1 万元/套标准发放消费券。 

2023-04-25 安徽 
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且首次申请住房贷款的，单方正常缴存最高可贷

款额度提高至 65 万元，夫妻双方正常缴存最高可贷款额度提高至 75 万元。 

2023-04-25 合肥 

通知明确，缴存人购买合肥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账户内

的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其中提取条件为：缴存人购买合肥市（含四县

一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

首付款。同时提取额度不超过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首付款金额。 

2023-04-27 承德 
提高多孩家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三孩家庭单缴存职工家庭最高贷

款额度为 80 万元；三孩家庭双缴存职工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 100 万元。 

2023-04-27 潮州 
措施提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二孩家庭贷款

最高限额提高 10%，三孩家庭贷款最高限额提高 20%。 

2023-04-28 武汉经开区 

针对青年人才，武汉经开区创全省之先推出“春笋行动”普惠制政策，给所有来

区工作的大学生购房、购车、租房补贴，具体包括最高 15 万元的购房补贴以及

1 万元的购车补贴，出台全市保障力度最大的人才租房补贴政策。 

2023-04-28 
中共中央政

治局 

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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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3 年 4 月房企销售情况，保利置业、国贸地产等累计销售金额增速居前 

 

数据来源：克而瑞，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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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4 月，供需政策持续发力带动百强房企销售逐步回升。在销售复苏和房地产开

工情况有所好转的影响下，购房者预期有所回升，为行业整体的销售复苏提供

了一定支撑。从结构上看，各城市销售复苏进度仍存在一定差异，在热点城市

具备资源禀赋的房企或将更具竞争优势。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 

1.行业调控及融资政策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影响上市公司销售业绩； 

2.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行业内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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